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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还 不美丽

经检查，东高地街道梅园社区有

垃圾桶满冒、脏污，桶边垃圾清运不

及时，垃圾桶破损现象。

街镇    东高地街道

地点    梅园社区

街镇  和义街道 地点   和义东里第一社区

这儿变美了

近日，本报报道了和义街道和义东

里第一社区及楼道内堆物堆料，有大件

垃圾、建筑垃圾堆放问题，经相关部门整

治，目前已清理完毕。
整改前

整改后

本报讯（实习记者 司树婕）近日，

丰台区发布首批 13个“治理先锋社区”

名单，和义街道大红门锦苑第一社区

位列其中。该社区在 2025 年度 5次被

评为“先锋社区”，始终以“三个第一时

间”为行动指南——对群众的意见建

议第一时间会商采纳，对群众的合理

诉求第一时间推动解决，对群众的需

求困难第一时间到位办理，用精细服

务破解“农转居”治理难题，赢得辖区

居民广泛赞誉。

大红门锦苑第一社区成立于 2016

年，辖区共有 2138 户、4318 名居民，其

中 90% 来自原大红门村，是一个典型

的“农转居”熟人社区。从村民到居

民、从村落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跨越，曾

伴随着诸多治理阵痛。2021 年划归和

义街道后，社区党委以党建引领破题，

走出了一条精细治理、多元共治的新

路。“从村民到居民，不仅是身份的转

变，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级。我们始终

把居民的每一件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只有把工作做在日常、把问题发现在

萌芽，才能真正让‘三个第一时间’落

到实处。”社区党委书记马广彬表示。

第一时间会商采纳
让“金点子”变成“实举措”

“以前提了建议也不知道有没有

下文，现在不一样了，社区干部主动上

门问，还专门开会研究。”家住大红门

锦苑一社区的居民李阿姨感慨道。社

区通过发放“社区书记联系卡”、工作

人员主动下社区亮身份，架起党群“连

心桥”，让居民找得到人、说得上话。

针对居民提出的各类意见建议，社区

建立“问题发现、调度协商、广泛宣传、

响应处置”四位一体的治理机制，不等

12345 热线派单就主动攻坚，依托社区

治理服务站，对基层无法解决的难题

主动“吹哨报到”，凝聚多方合力。

前不久，有居民建议小区增设儿

童活动设施，社区第一时间组织物业、

居民代表召开协商会，采纳建议并列

入改造计划。像这样的“金点子”，社

区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第一时间推动解决
让“烦心事”变成“暖心事”

“没想到一个电话，不仅灯亮了，

连以后天天有人巡检的方案都定好

了。”提起前不久的路灯维修经历，社

区居民连连称赞。居民反映楼下路

灯损坏，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对接

沟通、现场核实，随即联动物业制定

“每日巡检+即时维修”的长效机制，

从接到诉求到方案落地，不过短短几

个小时。

“接诉即办不是终点，让群众满意

才是。我们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

更要通过一个诉求推动一类问题的化

解。”马广彬表示，“‘三个第一时间’的

核心在于‘快’和‘实’，快是态度，实是

根本。”社区专人负责接诉即办工作，

第一时间联系来电人，明确诉求，按规

范流程做优做实热线服务。从路灯维

修到宠物粪便清理，从停车管理到环

境卫生，居民的一件件“烦心事”在第

一时间得到解决。“现在早上遛弯，草

地上干干净净的，心里也敞亮。”居民

张阿姨的话，道出了大家对“接诉即

办”速度的认可。

第一时间到位办理
让“有困难”变成“有依靠”

“社区治理没有捷径，就是要把每

一件小事做细、做长久。”大红门锦苑

第一社区相关负责人说。面对居民的

多元化需求，社区没有采取“一刀切”

的管理模式，而是精准对接不同群体，

推出“定制化”服务，让需求困难第一

时间有人管、有人办。

对于老年人，老年学堂里健康讲

座、模特培训、太极拳教学等轮番上

演，让“老熟人”有了新乐子；“儿童友

好空间”里亲子活动精彩纷呈，护航

“小树苗”茁壮成长；细化困难群众帮

扶台账，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让社区

温情触达每个角落。在硬件提升上，

社区下足了“绣花功夫”，先后完成道

路修缮、绿地改造、路灯升级、外墙保

温层修复等一系列惠民工程。“住了这

么多年，眼看着小区一天比一天好，路

好走了，灯也亮了，孩子们玩的地方也

安全了。”正在遛弯的张大爷笑着说。

“软件服务提质了，硬件设施也要

跟上，最终要让居民从‘住有所居’到

‘住有宜居’，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所在。”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村民

到居民，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

“三个第一时间”不仅是挂在墙上的制

度，更是刻在社区工作者心中的标尺。

正如居民们所说：“在这里，我们找得

到人、办得成事、暖得了心。”

和义街道将以大红门锦苑一社区

为样板，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创新，把治理成果转化为居民看得见、

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丰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和

义力量”。

和义街道大红门锦苑一社区

用“三个第一时间”绘就“农转居”幸福底色

4 月 20 日，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一

批假冒汽车配件进行了集中、公开的

销毁。这批近万件的涉案物品，源于

该院审结的多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商品罪案件，涵盖了安全气囊、刹车

片等关键汽车部件。丰台法院执行

局法官指出，此次销毁行动，不仅是

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的“物理清除”，

更彰显了司法机关保护知识产权、维

护公共安全的坚定决心，同时向广大

消费者发出了关于汽配消费安全的

明确警示。

近万件假冒汽配被集中销毁

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毕赢介绍，

此次集中销毁的涉案物品是丰台法

院此前审结的五起销售假冒注册商

标商品罪案件的涉案财物，“这些假

冒配件均为经司法认定的假冒侵权

产品，无合法使用价值，若流入市场

会形成二次危害，必须通过集中销毁

实现彻底无害化处置，从源头杜绝安

全隐患。”

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李某、郭

某、黄某三人购进汽车空调滤芯、空气

滤芯等配件及包装盒、说明书、标签等

材料，自行组装为假冒多家知名品牌

注册商标的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对外

销售。另外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胡某、

牛某、高某等人利用实体店铺对外销

售多家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汽车配

件。丰台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

品罪，依法判处上述人员相应刑事责

任，除判处有期徒刑并缴纳罚金外，对

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销毁。

上述案涉物品涉及多家主流汽车

品牌，配件类型主要涵盖安全气囊（气

帘）、刹车片、刹车盘、后视镜、安全带、

安全带卡扣、传感器、空调滤芯、喇叭、

油水分离器、点火线圈、火花塞等十余

种汽车配件，以及相应配件的贴标、说

明书、包装盒等，共计近万件。

4月20日下午，在顺义区的一家汽

车解体厂，上述配件被拆封、拆解，然后

被送入专用压缩设备进行了处理。

法院：警惕汽车配件“低价陷阱”

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李桂华说，

假冒侵权产品往往偷工减料，无视安

全标准，汽车配件领域的侵权行为，

更是直接威胁道路出行安全。保护

知识产权，本质是打击假冒伪劣，守

住质量底线，让消费者用上合格、安

全的产品，避免因侵权假冒商品遭受

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威胁。

  为防止假冒商品再次流入市场，

丰台法院坚持规范执行与阳光执行

并重，从三个方面着手，确保严格按

照法定程序开展销毁工作。首先，丰

台法院全程监督销毁过程，确保操作

合规、流程透明。其次，对所有涉案

物品采取物理破坏方式，彻底损毁其

使用功能，从根源上杜绝假冒配件回

流市场的可能。另外，丰台法院邀请

多家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报道，对销毁

全程进行录像留证，确保执行工作公

开、公正、可追溯。

李桂华提示广大消费者，汽车配

件关乎行车安全，选购时务必通过品

牌授权经销商、正规 4S 店、合规电商

平台等正规渠道购买，警惕“低价陷

阱”。如发现假冒伪劣汽配，可及时

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安

全、诚信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更换汽车配件时要选择正

规渠道，优先选择4S店、品牌授权门店

或正规汽修机构，切勿贪图低价选择无

资质商家。购买时要核对配件包装、防

伪码、溯源信息，索要正规票据并妥善

保管。如果发现假冒侵权汽车配件，及

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抵制侵权

假冒行为，守护自身出行安全。

李桂华还指出，消费者要有维权

意识，务必保管好购物发票、付款记

录和聊天截图，并对配件实物（如包

装、防伪码、磨损条码）拍照或录像。

若商家明知是假货仍销售，构成

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

货款，并索赔三倍价款。如果与商家

协 商 不 成 ，消 费 者 可 以 通 过 全 国

12315 平台网站、微信小程序或拨打

12315电话投诉。

此次集中销毁行动，是丰台法

院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践

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职责的重要举

措，向社会传递了“侵权必惩、违法

必究”的强烈信号，彰显了人民法院

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维护

健康有序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生

命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下一步，

丰台法院将持续加大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力度，充分发挥审判执行职能，

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各类知

识产权侵权犯罪，坚决维护生效判

决的司法权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群众出

行安全筑牢坚实法治屏障。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客户端）

丰台法院集中销毁近万件假冒汽车配件

继昌平、门头沟、平谷、密云后，

北京又一区将对户外登山涉险救援

费用进行追偿。4 月 22 日，《丰台区

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工作管理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对擅

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登山涉险

人员，可追偿救援产生的相关费用，

同时鼓励被救人员通过参加公益服

务等适当或全部减免追偿救援产生

的费用。

《办法》覆盖丰台区行政区域内涉

山区域，包含临时限制或禁止进入的

区域。在此区域进行徒步、探险、野

营、攀岩、穿越等户外登山活动，过程

中发生人员被困、失联、受伤、遇险等

实施应急救援的，可追偿应急救援及

相关费用。

《办法》指出，追偿费用包括因违

规登山、擅自冒险等危险行为引发的

救援，所产生的合理、必要的应急救援

直接成本。

具体包括，实施救援发生的向导

及第三方劳务人员的劳务费、院前救

治费、食宿交通费、意外保险费、装备

使用费、耗材物资费、第三方救援力

量使用费、救援人员因施救造成意外

伤害的医疗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相

关费用。

《办法》鼓励被救人员通过参加社

会服务、公益活动、公益宣传、公益捐

赠及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安全教育宣

传工作，经审核认定后，可根据公益服

务时长、贡献程度、捐赠物资价值适当

或全部减免追偿救援产生的费用。

《办法》对区人民政府、区文化和

旅游局、区体育局、区应急管理局等相

关部门的责任加以明确，并要求属地

街镇要在辖区内涉山区域山路设置安

全警示标识，做好登山风险信息提示

和户外登山涉险应急救援准备。

《办法》同时对登山者作出约束，

户外登山者应选择已开放景区或合规

登山路线，拒绝参与无资质组织的野

山探险活动。如遇险情，应优先开展

自救互救，及时拨打 110、119 求救，保

持通信畅通，积极配合救援、不盲目采

取行动。同时，鼓励活动组织者为参

与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办法》明确，应急救援坚持生命

至上、救援优先，事前防范、事后追偿

的工作原则。

此前，昌平区、门头沟区、平谷区、

密云区也制定了类似办法，对涉险登

山救援产生的费用进行追偿。

其中，昌平区、门头沟区的管理办

法已实施，并产生相关案例。

2025年 11月 29日，昌平区单日接

连发生两起登山涉险事件：当天 18

时，13名群众（7名成人 6名幼儿）在十

三陵镇未开发区域失联，全市启动四

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搜救 9 小时，

30 日凌晨 3 时成功解救；22 时，3 名成

人在延寿镇大杨山因体力不支被困，

区应急局调派森防大队救援近 8 小

时，30日清晨 6时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两起险情均无人员伤亡。

救援行动结束后，公共资源消耗

的责任厘清工作随即启动。在深刻认

识到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的危险及后

果后，被救援人员主动提出以向山区

村捐赠物资的形式来承担责任，弥补

被消耗的公共资源。

考虑到被救援人员主动承担责

任，昌平区应急局根据“公益服务抵

扣救援费用”的相关条款，决定免于

追缴此次救援费用。随后，被救援人

员提供的 280 件救生衣全部捐赠给

延寿镇黑山寨村和辛庄村，用于防汛

应急保障。

（原文刊载于新京报客户端）

丰台区拟对“爬野山”救援追偿


